附件1：

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2012年招聘岗位情况一览表
	序号
	招聘部门
	招聘岗位及数量
	岗位代码
	岗位招聘条件

	1
	党委办公室
	管理人员1名
	N01
	30岁以下，全日制研究生学历，文科类专业，中共党员，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，擅长公文写作、公文处理，能熟练操作计算机办公软件，有行政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2
	学  生  处
	管理人员1名
	N02
	30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信息技术相关专业，有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经历、中共党员者优先。

	3
	经  贸  系
	会计专业教师1名
	N03
	40岁以下，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或本科学历同时具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，会计相关专业。有企业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
	
	实训管理员1名
	N04
	30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物流管理或其他理工类专业，有高校实训室管理经历者优先。

	4
	管  理  系
	实训管理员1名
	N05
	30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信息技术相关专业，有高校实训室管理经历者优先。

	5
	应用设计系
	实训管理员1名
	N06
	30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计算机类相关专业，具备摄影、摄像基本知识技能，有高校实训室管理经历者优先。

	6
	继续教育学院
	管理人员1名
	N07
	35岁以下，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，有组织培训、招生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7
	信 息 中 心
	图书管理员1名
	N08
	    40岁以下，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图书、管理类专业，有高校管理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	8
	后勤管理处
	餐饮管理员1名
	N09
	45岁以下，本科及以上学历，食品卫生相关专业。有高校或企业餐饮服务管理经历者，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
	
	
	校医1名
	N10
	60岁以下，女性，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医学相关专业，具有执业医师资格证书，有医院、社区医疗机构或高校医务室工作经历者优先。


说明：1. 2012届研究生或本科生，提供就业推荐表或就业协议书原件后，可视为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。如果毕业后未能取得相应的学历、学位证书，则取消其录用资格。

2.上表“工作经历要求”栏目中，要求有“高校教学工作经历”或“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”的，必须提供与高校或企事业单位签订的正式劳动合同。
